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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成员冬泳受伤 群主被判赔偿
律师解析群主的法律责任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QQ 群

主张靖阳去年 12 月组织冬泳， 成

员被废弃鱼钩刮伤脸部， 今年 8 月

12 日， 当地法院判张靖阳承担一

半的侵权责任 。 8 月 13 日凌晨 2

点， 张靖阳发出群公告 “服务时不

念着好， 出事了就追我责， 伤心！

痛心！ 解散！” 10 分钟后， 张靖阳

将群解散。

该案主审法官张文英认为， 张

靖阳对判决有误读， 被追责的原因

是其为活动的组织者， 而不是因为

其互联网群组建立者的身份。

担责基于组织活动

53 岁的张靖阳是国家三级运

动员， 酷爱冬泳 。 2013 年 11 月 ，

他将结识的 7 名冬泳爱好者拉在一

起 ， 组建了一个 QQ 群 ， 平时相

约一起冬泳。 一个拉一个， 进群的

人越来越多， 顶峰时达 93 人。 每

次， 他将冬泳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发

在群里 ， 报名参加的成员需支付

30~50 元不等的餐费和车费。

去年 12 月， 一名冬泳爱好者

不幸被废弃鱼钩刮伤脸， 治疗费用

花了 8.6 万元， 该爱好者因此将张

靖阳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赔偿的理由是： 活动

地点明确禁止游泳， 张靖阳仍将此

地选为活动地点； 作为组织者， 理

应对参加人员的人身安全负有保障

义务， 应承担一半侵权责任， 赔偿

4.3 万元。

9 个月前， “自驾游” 微信群

成员李锋参加自驾游， 出了车祸。

群主赵泽明被索赔， 法院判其不担

责。

法院审理认为， 赵泽明不是活

动的组织者， 也没参与其中， 还在

群里公告说明， 该群不组织或承办

任何线下活动， 仅做交流使用。 因

此， 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张文英法官表示， 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 2017 年出台的 《互联

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第九条

明确， 互联网群组建立者、 管理者

应当履行群组管理责任， 依据法律

法规、 用户协议和平台公约， 规范

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 构建文

明有序的网络群体空间。

“群主负管理责任， 不是所有

责任。” 张文英进一步举例说， 群

里有人侮辱他人， 群主制止， 不会

承担民事责任； 群员在群里散播谣

言， 群主制止并将其踢出群组， 不

会被治安处罚 ； 群员涉嫌刑事犯

罪 ， 群主行使监管职责 ， 主动上

报， 在主观上不构成间接故意， 就

不会被当成共同犯罪。 一句话， 群

主只负管理责任 ， 而不是连带责

任。

“群主有服务群成员的义务，

也有维护公共秩序的义务， 根据我

国法律， 群主只有在自己存在故意

或者过失的情况下， 且群内违法信

息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才会被追

究相应法律责任。” 张文英说。

然而， 她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发

现， 群内出了事， 被告的大多是群

主。 而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

规定》 第十一条明确规定， 互联网

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对违反法

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互联网群

组， 依法依约采取警示整改、 暂停

发布、 关闭群组等处置措施， 保存

有关记录 ， 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

告。

“所谓谁建群谁担责， 应当是

负相应管理责任 ， 而不是全部责

任 。” 上海段和段 (沈阳 ) 律师事

务所律师孟宇平说 ， 互联网群组

中， 不只有群主一个责任主体， 群

成员、 网络平台提供商、 相关主管

部门都是责任主体。 现实中， 群主

成了其他责任主体转移责任的 “背

锅侠”。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第十条规定，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

提供者和使用者不得利用互联网群

组传播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

止的信息内容。 法律明确了不得违法

的对象包括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使用

者， 不只是针对建立者和管理者。 然

而， “群员违规， 群主担责！” “微

信群中出现这些内容,一旦发现,群主

将担责,已有人被判刑” “公安提醒：

群聊有这 3 种违法行为 ， 群主要担

责！” ……部分自媒体文章将其误导

为群主承担连带责任甚至主要责任。

平台需要加强监管

早在 2000 年 ， 我国就发布了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其中第

十五条规定，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

供者不得发布、 传播反对宪法所确定

的基本原则， 散布谣言， 扰乱社会秩

序， 破坏社会稳定， 侮辱或者诽谤他

人，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 9 类信息。

这也被称为 “九不准”。

事实上， 这些违法行为在现实中

就不被允许， 而且有相应的处罚。 同

样， 在互联网群组中也不被允许。 并

不只是针对群主， 还包括信息服务提

供者。

“一是疏于管理造成损害后果，

二是管理中有没有主观过错。” 张文

英表示， 司法实践中， 通常判断群主

是否担责有两个标准。 如果群主有主

观故意， 不作为、 慢作为， 一定要被

追责。 但是不能苛求群主时刻保持对

群内言论密切关注， 只要群主积极预

防、 阻止群内侵权行为， 就可以认定

其尽到了应负的责任， 而更多地需要

平台加强监管。

（刘旭）

网上出售“美女照骗” 律师：未经授权构成侵权
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8 月

底， 一名 19 岁大学生网恋美女游

戏主播花费 318 万， 结果发现心目

中的 “女神” 实际体重近 200 斤。

这名女主播黄某为了吸引男子聊天

打赏 ， 就是将从网上购买的 “美

照 ” 作为自己的头像和资料 。 目

前， 黄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义乌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发现， 在某电商平台， 部

分商家明知售卖他人照片可能面临

法律风险， 仍在低价招揽生意。 记

者通过关键词搜索 ， 发现不少于

20 家店铺在售卖真人美女照片 ，

其中不乏标明人物姓名的写真套

图， 其中销量最高的一家店， 单份

“高清资源写真合集” 有超过 400

人付款购买 。 其店铺内的其他商

品， 也都是同样的美女写真合集。

据另一家售卖照片的店家介

绍， 购买的照片可以用于打造朋友

圈、 游戏陪玩等人物包装需要， 可

以提供不同年龄、 不同风格甚至国

内外的素材。

记者随机咨询了 5 家店铺发

现， 一套所谓素材大概 100 至 800

张， 拍下自动发货， 有的还附带视

频， 提供下载链接， 购买后会自动

更新。 店方均称这些图片中都是真

人， 没有版权， 在商品页面还贴出

了免责声明： “本店不对所涉及的

版权问题负法律责任， 商品价格不

代表素材本身价值， 只是店主收集

整理的劳动费用。”

有商家表示， “小范围使用没

事， 但不要发平台， 很多人会用自

己头像， 或者做游戏陪玩时的人设

包装。” 虽然免责声明中自称 “通

过网络等合法渠道获得”， 但他们

均不透露到底是什么途径。

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因涉嫌侵

权不建议商家售卖带有他人肖像的

写真或自拍。 “如果当事人发现这

些素材里有自己的照片， 可以通过

平台流程发起投诉， 核实后会做下

架处理。” 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表示，

经过授权的网红或者明星等公众人

物的照片或海报可以售卖。

商家售卖他人照片的行为涉及

什么法律问题， 贴出的免责声明有

没有效？ 对此， 山东诚功律师事务

所律师孔姣表示， 商家收集他人照

片进行售卖的行为本身已经构成侵

权， 其发布的免责声明从法律上来

说是无效的， 仍需对其本身给权利

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 而售

卖他人照片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肖

像权，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

十九条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以丑化、 污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

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

权 。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 不得制

作、 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卖家需

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包括停止侵

权、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以及损害赔

偿。

孔姣指出， 商业用途的认定主要

取决于行为人是否有获利的目的， 如

行为人获取他人照片用于销售或其他

民事活动来赚取经济利益， 则有可能

会被依法界定为商业用途。 “如购买

者购买照片实施诈骗行为， 构成犯罪

的， 购买者当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此外， 销售者在销售时对于购买

者的购买意图不知情， 也没有共同犯

罪故意的， 受害者很难要求追究销售

者的刑事责任， 但仍然可以以肖像权

侵权为由要求销售者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白龙）

据 “极目新闻” 报道， 一段

售卖燃气灶节能罩的电视购物视

频近日在微博热传。 视频中， 因

为燃气灶灶头上方的火焰太假，

疑似特效做成， 被众多网友质疑

该内容是在 “侮辱观众智商”。 9

月 10 日， 有燃气专家向极目新

闻记者介绍 ， 节能罩不仅不节

能， 反而更耗能。

有律师看过该视频后表示，

该广告内容明显虚构商品使用效

果， 涉嫌虚假宣传。

“假火”震惊众网友

此段被全国网友吐槽的 “假

火” 视频， 出现在电视购物广告

中， 视频中售卖的是一款反射节

能罩。 视频中宣称， 该节能罩具

有 “聚火节能、 吸氧助燃、 生气

省钱、 隔热降温、 防风防火、 锯

齿防滑” 的功能。

视频中， 摆放的是一个双灶

头的燃气灶。

其中的一个灶头， 罩上了一

个银色的 “圆环 ”， 即节能罩 。

另外一个灶头， 未装节能罩。

让广大网友齐声喊假的是，

装有节能罩的灶头内的火焰， 颜

色蓝得透亮 ， 完全不像真的明

火 ， 网友称 “这完全是特效 ”。

为了证明该节能罩良好的防风性

能 ， 主持人特地用吹风机对着

“火焰” 吹， “火焰” 都能保持

纹丝不动。

网友看后评论称： “只要不

是瞎子， 都能看出来这是假的。”

很多网友称这是 “魔法火焰”。

记者致电该产品的销售热线

后， 一个来自河南开封的固话给

记者打来电话。

电话中销售人员称 ， 该款

节能罩价格便宜， 一个只要 39

元 。 同时功能强大 ， 将罩子扣

上灶头后 ， 火苗不会往外窜 ，

热量被锁住 ， 平时做饭 15 分

钟 ， 加个罩 10 分钟就能搞定 。

“这个时间缩短了咱们自然省气

了是不是？”

对于 “假火苗” 的质疑， 销

售人员坚称火苗是真的， 透亮的

蓝色是因为用气的质量高。

节能罩只会更耗能

记者搜索发现， 多个电商平

台都有大量节能罩销售， 价格从

几元钱到百元不等。 不过， 在这些

产品的评论区， 众多网友抱怨节能

罩没多大用处。

还有网友买回去特地实验比较

了一下， 同样的水， 同样的灶、 都

开到最大火力， “事实证明烧开水

的时间差不多是一致的。”

对于节能罩的使用， 记者咨询

了湖北武汉一位从事燃气工作的内

部人士张先生。

“从节能罩的造型来说， 它不

仅不节能， 可能还会更耗能。” 张

先生称， 燃气要与空气充分地接触

才能燃烧， 而节能罩的使用方式是

直接搭盖在灶头周边， 会让燃气和

空气被阻隔。 这会导致燃烧效率降

低， 燃烧不充分， 火力下降。 同样

烧开一壶水， 自然需要更大的燃气

量。

另外， 燃气燃烧不充分， 会产

生一氧化碳， 而一氧化碳是一种有

毒有害气体。

张先生说， 在燃气使用时， 通

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安全的因

素。 正常的空气流动， 有助于燃气

的充分燃烧， 从而实现最大的燃烧

效率， 既安全， 也根本不需要 “聚

能”。

律师：涉嫌虚假宣传

上述 “节能罩” 的广告中， 公

然用明眼都能看出来的 “假火焰”

做道具， 网友认为这太明目张胆。

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

师袁三慧认为， 该广告明显虚构使

用商品效果， 夸大产品性能， 涉嫌

虚假宣传。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规

定， 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

功能 、 质量 、 销售状况 、 用户评

价、 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商业宣传 ， 欺骗 、 误导消费

者。

根据该法第二十条内容， 经营

者违反第八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由监督

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处二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吊销营业执

照。

另外， 如果电视台等媒体作为

广告发布者， 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虚

假广告， 仍进行发布的， 依法也应

当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詹钘）

资料图片

电视购物现“假火苗”？

律师称涉嫌虚假宣传


